
鹤山市申请住房补贴呈批表
	申请情况
	申请单位
	
	单位性质
	

	
	申请住房补贴人员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	工龄年数
	
	享受面积上限
	M2

	
	配偶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申请概况：
申请人（含配偶）没有享受过福利性购房（含标准价房改购房、商品价房改购房、

  购买安居房）

申请人没有领取过住房补贴。

单位同意对申请人实行一次性发放住房补贴。

单位同意对申请人实行按月发放住房补贴，共发放      个月。

申请人职级变动，按新职级标准发放住房补贴。

申请人曾领取过住房补贴，剩下     个月的住房补贴由本单位接续发放。

  上述情况已经我单位审查，

确认属实（资料详见附件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审批情况
	初审意见：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	
	复审意见：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审批意见：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：本表格由市住建局监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住建局盖章：        

